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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

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

擔任何責任。  

 

 
 

關於供股所得款項使用的情況更新 

 
 

茲提述中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16 年 2 月 18 日的供股章程（「供股章

程」）和本公司日期為 2016年 7月 4日的公告 （「第三次更新」），內容分別關於供股和

供股所得款項分配與使用的情況。除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供股章程和第三次更新

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在第三次更新至本公告日期期間，本集團已使用：(i) 約港幣 317,200,000元用作為洛杉磯項

目的進一步資金需求提供資金（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6年 7月 20日的公告）；及 (ii) 約

港幣 13,700,000 元用作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用途。 

 

截至 2016年 7月 31日，供股所得的全部款項淨額已全數動用。 

 

承董事會命  

中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韓曉生 

香港，2016年 8月 1日 

 

 

 

 

 

 

 

 

 

 



2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以下成員組成： 

 

執行董事： 

韓曉生先生（主席） 

劉 冰先生 

劉洪偉先生 

劉國升先生 

非執行董事： 

秦定國先生（副主席） 

鄭 東先生（副主席） 

趙英偉先生 

齊子鑫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劉紀鵬先生 

蔡洪平先生 

嚴法善先生 

盧華基先生 

 


